深圳市福田区社会应急力量参与

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育、扶持社会应急力量发展，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应急力量在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中的辅助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志愿服务条例》《广东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促进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应急管理部门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的应急救援及相关应急管理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事故灾害，是指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包括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

本办法所称社会应急力量，是指具备一定应急救援能力，在本市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或相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指导管理的，从事应急管理志愿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第四条　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应当遵循自愿参与、安全第一、协同配合、规范有序的原则，在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下有序开展。

第五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做好社会应急力量的业务指导工作，在职责范围内联系、协调本行政区域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建立健全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工作渠道和协调工作机制。

区民政部门应做好社会应急力量的登记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日常管理

第六条　福田区社会公益应急救援力量调度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区调度指挥中心）是统筹社会应急力量值班备勤、训练培训、指挥协调等功能为一体的区级调度指挥中枢。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托区调度指挥中心，作为联系凝聚社会应急力量的平台，组织、协调社会应急力量开展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活动。符合相关条件的社会应急力量可自愿申请加入指挥中心，自觉遵守相应规范。

第七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推动社会应急力量与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队伍错位发展，形成能力互补。鼓励社会应急力量队伍重点发展专项应急救援能力。

第八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应组织符合条件的社会应急力量将人员、装备、救援能力（专业）等信息全面录入应急管理部“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系统”，并定期更新。区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专业化、属地化的发展方向，指导社会应急力量加强制度建设、人才建设、装备建设、能力建设。
第九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指导社会应急力量加强队伍建设，重点提升建筑物倒塌搜救、山地搜救、水上搜救、潜水救援、应急医疗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技能，通过业务培训、应急演练、技能竞赛等方式提升救援能力。

第十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协调推动社会应急力量与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队伍共享共用训练场地等训练资源，建立常态化培训演练、共训共练机制。

第十一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以广东省分类分级测评结果为依据，结合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救援成效，作为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参加事故灾害救援行动的重要参考。

第三章　紧急调度

第十二条　事故灾害发生后，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应优先调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经研判确需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应提出应急救援专业类型、人员数量、装备器材、物资补给等相关需求，按照能力符合、就近就便的原则统一调度。

第十三条　社会应急力量主动要求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行动的，可通过区调度指挥中心向区应急管理部门提出并提交应急救援能力相关信息，经区应急管理部门评估后协调参加应急救援行动。区应急管理部门优先调度加入区调度指挥中心的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

第十四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应急处置指挥部指令要求协调做好社会应急力量紧急调度相关工作。需从辖区外调度社会应急力量的，应当提请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协调调度。

第十五条　需要引导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救援时，区应急管理部门可适时发布事故现场、灾区受灾情况和救援需求，为社会应急力量快速有序进入事故现场和灾区提供可靠信息。在发布相关信息时，应明确参与救援的资质、能力和条件，避免社会应急力量盲目参与应急救援。

第十六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救援，通过书面调令形式调度。书面调令应包含事故灾害概要、人员装备需求、到达地点和时间要求、对接人员等信息。紧急情况下，可先口头协调随后补发书面调令。

第十七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依规保障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行动时快速通行，协调解决因应急救援行动中产生的车辆非主观故意违章、区域限行等问题。

第四章　救援现场管理

第十八条　社会应急力量接到调度指令后，应立即与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建立联系，进一步核实救援任务，明确执行任务的人员、装备、物资等，按要求前往指定位置。

第十九条　社会应急力量抵达事发地后，应当立即向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报到，报备人员、装备、物资等信息，经批准后按指令有序进入救援现场。进入救援现场而未接到救援指令的社会应急力量，须在指定的区域待命，如因故需离开，需报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同意。

第二十条　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应安排专门人员对接管理社会应急力量，针对事故、灾情变化和现场救援力量投入情况，合理安排社会应急力量的救援区域、救援重点，确保应急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第二十一条　社会应急力量接受应急救援任务后应发挥队伍专长，明确救援工作方案，按照有关程序和操作规程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及时向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报告救援进展情况。社会应急力量应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在确保队伍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开展救援，杜绝冒险作业，逞强施救。

第二十二条　社会应急力量在现场进行应急救援时，须遵守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保密和新闻信息发布相关规定，未经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发布救援现场的视频、图片等资料。

第二十三条　现场救援行动结束后或者进行轮换休整时，社会应急力量应当清点人员、装备、物资等，并向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报告损耗及任务完成情况，按照指令有序撤离现场救援区域，不得在现场核心救援区域逗留。

第二十四条　社会应急力量完成应急救援任务后，应及时总结和分析应急救援行动情况，必要时组织对应急救援方案、程序、措施等进行评估并改进，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应急救援情况报区应急管理部门。需要申请救援补偿的，应当在救援结束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提交补偿申请及相关依据，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三十个工作日，但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应急救援补偿坚持“依法依规、分级负责、统一归口、适当补偿”的原则，以补偿应急救援成本为目的，仅适当补偿应急救援队伍与救援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费用开支，不包括精神损失等非物质层面的损失和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

第二十六条　补偿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补助费、食宿费、装备费、材料费、交通运输费等。具体补偿范围及核算标准，参照《广东省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由区应急管理部门结合实际核定。

第二十七条　社会应急力量根据救援命令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产生的费用，由事故责任主体承担；事故责任主体无力承担的，由区人民政府协调解决。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补偿费用，由区人民政府承担。

第二十八条　能够准确核定实际金额的，按照实际发生金额计算；不能核定实际发生金额的，参考相关行业标准或市场价格确定；不能核定实际发生金额且没有相关行业标准或市场价格可参考的，可通过第三方评估确定。所有补偿费用已接受补助的，不再纳入计算范围。

第二十九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协调推动商业保险机构开发社会应急力量专属保险产品，设立符合社会应急力量自身特点的险种，为参与培训演练和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提供人身伤害保险保障。

第三十条　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可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根据应急工作的实际需求与社会应急力量签署合作服务协议。

第六章　激励与约束

第三十一条　区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应依据职责加强对社会应急力量的正面宣传，正向引导舆论；对表现优秀的社会应急力量在社会组织年度评估和等级评估中予以适度倾斜；统筹保障各项保障措施相关经费。

第三十二条　对在事故灾害救援行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由区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依规定程序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三条　对未经区应急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前往参与应急救援行动的社会应急力量，不纳入本办法保障措施的保障范围。在救援过程中出现不服从指挥调度、虚报瞒报情况、违规发布信息、盲目组织救援等行为的社会应急力量，依法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通报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施行，有效期五年。

